屏東縣特殊教育方案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97年3月7日屏府教特字第0970048255號函

壹、依據：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四條。

貳、目的：

（一）發展多元化特殊教育安置型態，研擬適性的特殊教育服務方式，期使特殊教育學生之潛能獲致最大的發展空間。
（二）全面提供資賦優異學生發展潛能的機會。

（三）鼓勵教師進行行動研究、研發特殊教育教材教具，提升教學品質。
參、申請單位： 

本縣所轄各級學校(含縣立高中)及公私立幼稚園。

肆、實施對象：

(一)身心障礙類：就讀本縣所轄各級學校(含縣立高中)及公私立幼稚園且經本縣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並於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通報系統登錄之特殊教育學生。

（二）資賦優異類：就讀本縣所轄各級學校(含縣立高中)且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於一般智能、學術性向、藝術才能、創造能力、領導能力、其他特殊才能六項領域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伍、核定原則：本特殊教育方案核定參考原則，以下列因素綜合考量：

（一）除特殊情形外，身心障礙類以未設立特教班、資源班之學校為優先；特教班、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人數多、障礙程度較為嚴重、特教服務時數不足次之。

（二）資賦優異類以未設立任何類型資賦優異班之學校為優先。
陸、實施項目：

（一）身心障礙類：各校得依學生身心特性及學習需求，擇項規劃辦理之：

1.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學習或校園生活輔導，包括：學科教學、學習態度、適應能力、社會能力、心理輔導、聽能訓練、定向行動、同儕訓練等。

2.身心障礙學生寒暑假期間進行特教服務或輔導。

3.開學前特教生新生週訓練或家長活動，例如：

(開學前新生訓練活動。

(與家長研討如何落實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活動。

4.其他相關服務項目：針對特殊教育學生實際需求，非屬前述各款者，稱之。

(二)資賦優異類：各校可以校內、校際、與學術單位、與社區或企業界結合、與校內各項教學融合等方式進行，並依據學生之能力、興趣、特質、需求等，會同相關教師、家長及人力資源，共同選擇適當的方式，擬定實施計劃，進行資優教育課程（活動）。茲列舉參考方式如下：

1.個別輔導－依據學生個別需求，設計相關學習輔導活動。

2.良師典範－由指導教師、典範人士或專業師傅，引導學生個別學習，發展潛能。

3.專題研究－指導學生進行個別或小組專題研究，培養學生研究的能力。

4.充實課程－設計各種充實課程，發展多元智能，如主題教學、專題演講、選修課程、研習討論、實作演練、建教合作…等課程。

5.社團活動－開設符合資優生需求之團體活動、聯課活動或社團活動，如藝術才能、領導才能、創造發明、科學研究…等社團。

6.發表活動－舉辦各類教學成果發表活動，或配合節慶、主題舉辦相關展演活動，如資優教育教學成果發表會、音樂資優班巡迴演奏會…等。

7.生涯輔導－依據學生性向、興趣等，協助學生選擇適當的升學方向及管道，並提供必要的升學或就業輔導。

8.假日營隊－辦理週末假日主題營，或寒暑假冬夏令營。

9.其    他－其他適於發展資優潛能之可行方式。

柒、特殊教育方案實施計畫應包含下列內容：(如附件一)

（一）經營理念與願景：應含設置緣起、設置特殊教育方案之背景分析等。

(二）學生特殊教育需求評估/實施對象：身心障礙類方案應含學生基本資料、能力現況評析及特殊需求分析（如附件二）；資賦優異類方案應詳列實施對象。

(三）辦理方式，含實施時間、頻率、次數、內容、實施方式。

     1.得以學生需求、程度進行分組。

     2.時間安排以外加方式進行為原則（需檢附課表）。

(四）辦理期間與進度：辦理期間之規劃以一學年為原則。

   (五）人力資源規劃：

1.執行人員：應署名校內（外）負責方案執行及行政配合人員之單位、職稱及姓名，以能全程負責方案執行者為優先考量，應儘量避免於方案實施期間因執行人員更迭影響方案實施成效。

2.師資：學校申請教學服務者，應自行尋覓適當人選，優先順位依序如下：a.合格特教教師  b.合格教師及特教三學分  c.合格教師  d.實習教師或退休教師  e.特教系四年級學生已修得身障類或資優類相關學分或特研所二年級以上學生  f.具該領域專長之人員。

3.申請單位依方案內容及性質之需要，得遴聘學者專家擔任執行指導。

（六）課程與教學規劃：請附課程設計理念、架構說明及學生輔導計畫。

（七）經費概算：

1.依實施期間推算之。

2.經費概算項目不得包括設備經費（資本門經費）。

3.教師輔導鐘點費：

(1)高中每節課以不超過新台幣400元，國中每節課以不超過新台幣360元，國小每節課以不超過新台幣260元為原則。

(2)每週每位教師最高上限五節課。

        4.專家學者出席費，每人每次最高新台幣1,600元。 

5.教學輔助教材、器材及耗材：以學生使用者為限(佔總鐘點費百分之五）。

6.雜支：佔上述經費百分之五。

（八）預期效益。

捌、申請程序：

申請單位應擬具特殊教育方案實施計畫向本府教育處提出，於核定後開始實施。

玖、執行督導與考核：

（一）特殊教育方案執行情形，列入本府年度教育工作訪視重點。

（二）方案執行期間，本府得指派專人視導執行情形，必要時得委請專家指導，若發覺實際執行情形與原申請內容不符時，得隨時糾正；表現優良者將給予適當之獎勵。
（三）各校於特殊教育方案辦理結束後兩週內提出成果報告送處備查。

拾、承辦學校於方案結束後，表現優良者得報府辦理敘獎，敘獎額度如下：

（一）三十五小時以內之活動，頒發獎狀五人。

（二）三十六至四十八小時以內活動，敘嘉獎一次五人。

（三）四十九至七十二小時以內之活動，敘嘉獎二次一人，嘉獎一次三人。

（四）七十三至一四四小時以內之活動，敘嘉獎二次二人，嘉獎一次四人。

（五）一四五小時以上之活動，敘嘉獎二次三人，嘉獎一次五人。

拾壹、經費來源：由本府特殊教育方案申請經費項下支應。 

拾貳、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拾參、本計畫奉　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屏東縣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方案實施計畫格式
學校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經營理念及願景

	


二、學生特殊教育需求評估/實施對象
	


三、辦理方式

	


四、辦理期間與進度

	


五、人力資源規劃

（一）執行人員說明
	


（二）師資規劃說明（應含學經歷、背景）
	


六、課程與教學規劃（應檢附課表）
	


七、所需經費概算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業務費

	授課鐘點費

				
		購置及研發教材費

				
		教材印刷費

				
		場地使用費（不含內部場地使用費）

				
		小計

				
	雜支

					
	合計

				

	


八、預期成效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承辦人聯絡方式

電話：

E-MAIL：

附件二

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方案學生基本資料

	編號
	學生姓名
	年級
	就讀班別
	障礙類別及程度
	實際狀況描述
	備註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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